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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7 年度普通教師特教專業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
～「接納從心開始」～ 

一、依據： 

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2 月 18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60016842C 號函 

二、目的： 

  （一）增進東區國小普通教師處理具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生之輔導能力，進

而確保學校三級輔導機制之輔導成效及服務品質。 

  （二）建立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教師聯結校內特教教師、行政人員

（含輔導人員）合作模式，並有效處理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。 

  （三）積極傳達一般教師對情障學生正確的觀念與認知，進而達到提供情

障學生接納與適性教育的機會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  承辦單位：臺南市東區勝利國小（東區國小特教中心） 

四、研習時間：107 年 4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13：30～16：30。 

五、研習地點：臺南市東區勝利國小行政大樓四樓視聽教室。 

       （臺南市東區勝利路 10號／2372982 轉 842） 

六、研習對象：預計 100 名，額滿為止。 

  （一）本市東區各國民小學普通教師與輔導人員，優先錄取。 

  （二）凡校內學生係具情緒與行為問題（不限情障）者，請踴躍參加。 

   

七、報名方式：107 年 4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前自行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。 

八、補充說明： 

  （一）參加人員一律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其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。 

  （二）報名後請自行上網查詢是否錄取，經審核錄取後，若因故無法參加

時，請於活動日三天前辦理請假。 

  （三）全程參與本研習者，由承辦單位核予 3小時之研習時數。 

九、課程內容：接納從心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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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時間 研習主題 主持人 

13：30～13：55 報到 勝利國小團隊 

13：55～14：00 長官致詞 
教育局長官 

佘校長豐賜 

14：00～16：00 接納從心開始 
董景弘 

(新樓醫院醫師) 

16：00～16：30 綜合座談 
教育局長官 

佘校長豐賜 

十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對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經費補助款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協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教師提升具情緒及行為問題

學生之輔導知能，進而培養「貫專業合作模式」之基本認知，有效處理

校內（或班內）具備上開特質學生之相關問題。 

十二、獎勵：辦理研習有功人員依據「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

件作業規定」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報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